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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

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文献考试管理规定

第一条 基本文献考试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学

硕生”）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学科综合性考试，是学

硕生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的前提，是培养学硕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

力的必要环节。为规范学校基本文献考试工作，加强培养过程管

理，保证学硕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学术学位硕

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》（中传研字[2020]113 号），制定本规

定。

第二条 基本文献考试是检验学硕生对本领域基本文献、基

础理论、前沿理论、相关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科研创新能力

的主要方式，旨在优化人才培养模式，淘汰不具备培养基础和科

研能力的学生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。

第三条 学硕生应参加基本文献考试，通过基本文献考试后

方可进行学位论文选题报告。

第四条 学硕生应在参加基本文献考试之前完成基本文献阅

读。学硕生基本文献阅读数量不少于 80 种，其中文科类学硕生

阅读著作数量不少于 30 种,理工科类学硕生阅读著作数量不少

于 20 种。各培养单位应在不低于上述阅读数量的基础上明确各

学科具体要求，可适当提高标准。

第五条 基本文献考试方式为笔试（闭卷）和面试或实验操

作。所有学硕生均应参加笔试；文科类学硕生应参加面试，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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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类学硕生应参加面试或实验操作。

笔试考查学硕生对本领域基本文献、基础理论、前沿理论、

相关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理解，考查文献原则上应在基本文献目录

内；考试题型一般包括文献综述、简述、简答等。面试和实验操

作综合考查学硕生开展论文研究工作所需的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

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。

第六条 基本文献考试笔试成绩以百分制计，占考试总成绩

70%；面试或实验操作成绩以百分制计，占考试总成绩 30%。总

成绩 60 分及以上为通过，计 2 学分；60 分以下为不通过，不计

学分。

第七条 基本文献考试时间为一天，其中笔试时间为半天。

基本文献考试每学年组织三次，一般安排在学硕生入学后第三学

期开学四周内（第一次）、第三学期结束前两周（第二次）、第

四学期开学四周内（第三次）。

第八条 学硕生在入学后第三学期应按照学校规定时间参加

基本文献考试。第一次考试未通过者，可申请参加第二次考试；

第二次考试仍未通过者，可申请第三次考试。三次考试均未通过

者，终止培养。缺考按考试未通过，成绩计 0 分。

第九条 学硕生因故不能按时参加基本文献考试，应最迟在

考试两周前提出延缓参加考试的申请，经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同

意后，参加下一次考试。

第十条 笔试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，各培养单位按照研究生



- 3 -

院的要求完成命题、报名、阅卷等工作。面试或实验操作由各培

养单位按照研究生院规定时间组织。

第十一条 各培养单位应成立基本文献考试小组，小组成员

不少于五人，组长为培养单位主管或主要领导。

第十二条 基本文献考试按照二级学科组织命题。

第十三条 各培养单位根据学科人才培养要求制定考试实施

细则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0 级学硕生开始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